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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62. 国际刑事法院的报告 

 大会， 

 回顾其 2010 年 11 月 23 日第 65/12 号决议及以往所有相关决议， 

 又回顾《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1 
重申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再次申明《罗马规约》获得通过的重大历史意义， 

 强调司法工作，特别是发生冲突社会和冲突后社会的过渡司法工作，是实现

持久和平的重要基石， 

 深信冲突中社会或冲突后正在恢复的社会要正视身陷武装冲突的平民以往

遭受虐待的问题并在今后防止这种虐待，就必须消除有罪不罚现象， 

 确认国际刑事法院在根据《罗马规约》分析、调查和审理罗马规约缔约国和

安全理事会提交给它以及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自行立案的各种局势和案件方面，

取得了重大进展， 

 回顾国际刑事法院开展活动仍然离不开各国、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

在法院任务规定的所有方面给予全面有效的合作与协助， 

 感谢秘书长根据《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院间关系协定》，
2 
为国际刑事法院提

供切实高效的协助，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187 卷，第 38544 号。 

2
 同上，第 2283 卷，第 127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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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认大会在 2004 年 9 月 13 日第 58/318 号决议中核可的《关系协定》，包括

决议中关于全额支付联合国因执行该《协定》而产生的费用的第 3 段，
3 
该《协

定》是国际刑事法院与联合国继续开展合作，包括由联合国为法院的外地活动提

供便利的框架；鼓励视需要订立补充安排和协定， 

 注意到需要为与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或检控，包括安全理事会向法院提交的

局势的调查或检控有关的费用提供资金， 

 欣见民间社会继续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确认国际刑事法院在多边体系中发挥作用，争取依循国际法和《宪章》的宗

旨和原则，消除有罪不罚现象，建立法治，增进和鼓励尊重人权，实现持久和平， 

 感谢国际刑事法院为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提供协助， 

 1. 欢迎国际刑事法院 2010/11 年度报告；
4
  

 2． 欢迎过去一年参加《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1 
的国家，吁请世界各个

区域所有未参加《罗马规约》的国家考虑立即批准或加入《规约》； 

 3. 欢迎已经参加《国际刑事法院特权和豁免协定》
5 
的罗马规约缔约国和

非缔约国，吁请尚未参加《协定》的国家考虑参加《协定》； 

 4. 吁请尚未通过国家立法履行《罗马规约》规定的义务并在国际刑事法院

履行职能时予以合作的罗马规约缔约国着手开展这些工作，并回顾各缔约国在这

方面提供的技术援助； 

 5. 欢迎缔约国、非缔约国、联合国及其他国际和区域组织迄今为止向国际

刑事法院提供的合作与协助，吁请那些有合作义务的国家今后提供这种合作与协

助，特别是在逮捕和移交、提供证据、保护和重新安置受害者和证人以及执行判

决方面提供合作与协助； 

 6. 回顾《关系协定》
2 
第 3 条，根据该条，为了便利有效履行各自的职责，

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院应根据《关系协定》的规定，依照《联合国宪章》和《罗

马规约》的有关规定，酌情彼此开展密切合作，并就共同关心的事项征询对方意

见，同时双方需要尊重彼此的地位和职权；
6 
并请秘书长在其根据本决议第 11 段

提交的报告中列入《关系协定》第 3 条的执行情况； 

 7. 强调同尚未参加《罗马规约》的国家开展合作十分重要； 

                                                           
3
 《关系协定》第 10 和 13 条。 

4
 见 A/66/309。 

5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271 卷，第 40446 号。 

6
 《关系协定》第 2条第 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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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邀请区域组织考虑同国际刑事法院缔结合作协定； 

 9. 回顾《罗马规约》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如果根据《罗马规约》第十二

条第二款的规定，需要得到一个非规约缔约国的国家接受法院的管辖权，该国可

以向国际刑事法院书记官长提交声明，接受法院对有关犯罪行使管辖权； 

 10. 鼓励所有缔约国在联合国讨论有关事项时，考虑到国际刑事法院的利

益、所需的协助和任务规定； 

 11. 强调必须全面执行《关系协定》的各个方面，因为它是两个组织根据该

《协定》、《宪章》和《罗马规约》的有关规定密切开展合作和商讨共同关注事项

的框架，并强调秘书长有必要向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通报联合国因向国际刑事法

院提供协助而产生的费用和收到的偿还； 

 12.  回顾安全理事会已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的局势，并邀请各国考虑根据

法院书记官长制订的捐款方法，为承担与法院调查或起诉，包括与安理会提交法

院的局势的调查或起诉有关的费用提供自愿捐款； 

 13. 赞赏国际刑事法院驻联合国总部联络处开展的工作，鼓励秘书长继续同

联络处密切合作； 

 14. 鼓励各国向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范围内的犯罪的受害者及其家人设立

的信托基金捐款，感谢迄今为止对信托基金的捐款； 

 15. 回顾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审查会议于2010年 5月 31日至 6月 11日在

坎帕拉举行，审查会议由秘书长召集并宣布开幕，会上各缔约国确认对《罗马规约》

及其全面执行的承诺，对《规约》的普遍性和完整性的承诺,审查会议对国际刑事

司法现况作出了评估，审议了《罗马规约》对受害者和受影响社区的影响、和平与

正义、互补性和合作等专题，呼吁加强对判决的执行，通过了《罗马规约》修正案，

以扩大法院管辖权，使其多涵盖三项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犯下的战争罪，还通过

了《罗马规约》修正案，以对侵略罪予以定义，规定在何种条件下法院能够对侵略

罪行使管辖权，并决定保留《罗马规约》第一百二十四条；
7
  

 16. 肯定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
8 
其中指出《罗马规约》缔约国大

会第九届会议顺利召开后，为实现普遍性所做的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17. 表示注意到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第十届会议忆及《罗马规

约》第一百一十二条第六款规定缔约国大会应在法院所在地或联合国总部举行，

因此决定在海牙举行第十一届会议，
9 
期待于 2012 年 11 月 14 日至 22 日举行第

                                                           
7
 见国际刑事法院,RC/11 号文件。 

8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号》(A/66/1)。 

9
 见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 ICC-ASP/10/Res.5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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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会议，请秘书长根据《关系协定》和第 58/318 号决议提供必要的服务和

设施； 

 18. 鼓励各国尽可能广泛地参加缔约国大会，邀请各国向为最不发达国家参

加会议所设的信托基金捐款，感谢迄今为止对信托基金的捐款； 

 19. 邀请国际刑事法院根据《关系协定》第 6 条，提交法院 2011/12 年度活

动报告，供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审议。 

 

2012 年 5 月 29 日 
第 111 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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